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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什么挽留你
?”

证券时报记者
游芸芸

人才无疑是券商资管核心资
源

，

近日国内某大型券商资管负
责人离职

，

引起了行业普遍关注
，

也再次
“

激活
”

了券商人才激励
机制这个老话题

。

尽管券商行业的高薪已让普
通老百姓羡慕不已

，

但不争的事
实是

，

券商投资人才出逃的频率
却越发频繁

：

要么去了薪酬更高
、

品牌更好的公募
，

要么
“

出逃
”

至
机制更灵活

，

前景更广阔的私募
，

券商行业似乎正朝着
“

人才真空
带

”

的尴尬境地不断前进
。

位于南方的某大型券商总裁
曾直言

：“

券商的激励机制若不改
善

，

注定今后留住的都是庸才
。”

由此
，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已经成
为投资界不得不正视的最大课题

。

深圳某券商总裁认为
，

合理
的薪酬可留住部分人才

，

但高薪
不可能无限度增长

，

况且和公募
基金相比

，

券商整体薪酬普遍并
不占优势

。“

优秀的公司平台和
公司治理结构可实现人才的职
业价值

，

行业常常说要懂得向员
工
‘

讲故事
’ ，

实际就是让其看
到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

近年来
，

人才频繁流失的问
题同样困扰公募基金

。

华夏基金
总经理范勇宏曾就此指出

，

为
将优秀的人才留在公募基金

，

需要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
。

而
给予员工股权激励

，

是吸收并
保留人才的长效机制

。

数据显示
，

国外多家投行和
基金公司的员工持股比例在

40%

- 50%

之间
。

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
副总经理谢卫在向全国两会提交
的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的
提案中提出

，

建立有效的股权激
励机制

，

可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基
金公司股权结构中得到应有体
现

，

增强基金公司核心人员的稳
定性

，

摆脱基金公司核心人员流
动频繁的困境

，

进一步发挥人力
资本的核心作用

，

推动基金行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

上海某券商内部人士称
，

股
权激励无疑可起到留住人才的
作用

，

但短期内行业实施进度不
会太快

。“

留住人才的更现实的
一个措施是合理的考核制度

，

很
多公司并未建立系统的考核制
度

，

定向理财投资经理管理
5

个
账户和

1

个账户的收入并无明显
区别

，

由此投资人才只想管理尽
量少的账户

，

更容易出业绩彰显
个人品牌

。”

此外
，

部分证券公司虽建立
了考核制度

，

但并未严格实施
。

某上市券商资管负责人表
示

，

部分券商收入分配较为随意
，

并不完全按照业绩考核
，

员工不
清楚自身的收入分配体系

，

打消
了员工积极性

；

部分公司业绩考
核偏于短期

，

逼迫员工不得不注
重短期收益

。

“

行业可借鉴公募基金的短
期和长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

，

这
也是部分具有公募经历的私募
之所以业绩突出的原因之一

。”

上述人士表示
。

年均增长率达 35.9% �

中国创投 “西进” 明显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本报讯

数据显示
，

近年来
，

中国创投行
业的投资地域分布开始明显呈现出

“

西进
”

趋
势

，

西部地区的投资金额逐年增长
，

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

35.9%

，

2005

年后更是高达
41.3%

。

作为国内较早开始鼓励当地创投业发展的城市
之一

，

成都一直努力打造的西部创投中心正在
逐步成形

。

据清科统计
，

近年来
，

西部地区的投资案
例数和投资金额均逐年增长

，

年复合增长率分
别为

9%

和
35.9%

。

尤其是进入
2005

年后
，

这
种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

上述两项的年复合增长率
分别高达

17.5%

和
41.3%

。

2008

年更是达到了历
史高点

，

全年发生的
22

起投资共涉及金额
1.68

亿美元
。

按照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划分
，

西部地
区包括四川

、

重庆
、

内蒙古
、

广西等
12

个省
/

市
。

据清科统计
，

2002-2009

年间
，

除宁夏和
西藏外

，

其他各省市均有创投投资案例发生
，

其中四川
、

重庆和陕西名列前三甲
，

并明显领
先于其他省

/

市
，

四川更是以
33

起投资案例数
和

1.83

亿美元投资金额的绝对优势居于首位
，

在整个西部投资中占比分别达到
27.7

和
26.6%

。

一直以来
，

中国创投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
地域性差异

，

东部地区创业氛围浓厚
，

创业企业
数量大

；

中西部地区创业企业数量小
，

较难吸
引创投机构落户

。

清科发布的报告显示
，

东部
地区创投事业起步早

、

发展快
、

资金存量高
，

因此投资案例也较多
，

2002-2009

年期间共发
生

2103

起投资案例
，

涉及金额高达
124.68

亿
美元

，

处于领先地位
；

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差
异

，

共有
119

起投资案例发生
，

为东部地区的
5.7%

，

获投金额为
6.88

亿美元
，

为东部地区
的

5.5%

。

作为西部重镇
，

成都是国内较早开始鼓励
当地创投业发展的城市之一

。

早在
2001

年
，

成都科技局就出台了相关措施
，

以吸引国内外
创业资本投资当地高新技术产业

。

与此同时
，

成都市在政府引导基金方面也
不遗余力

。

2008

年
10

月
，

由成都市政府
、

成
都高新区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发起设立总
规模为

15

亿元的成都银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

以母基金的形式与其他的市场化运作的资金共
同设立子基金

。

目前已与韩国产业银行
、

韩国
KTB

公司
、

美国维梧
（

Vivo

）

创业投资管理公
司

、

德同资本等知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

尽力
在撬动民间资本

、

发展当地产业集群
。

而四川省政府也正积极筹备将在成都高新
区打造

“

中国西部科技风险投资中心
”，

鼓励
北京

、

深圳
、

香港等地更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入
驻成都

，

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金投
资四川高新技术企业

。

据了解
，

该中心将在今
年

4

月
1 5

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
（

西部
）

高新
技术产业与风险资本对接会上正式挂牌

。

太平人寿推出

太平 “财富定投” 两全保险

证券时报记者
秦 利

本报讯

太平人寿日前推出一款创新型保
险理财产品

———

太平财富定投两全保险
（

分
红型

）。

该产品以
“

抗通胀
、

保资产
”

为特
点

，

通过保费的定期投入和生存保险金的
定期返还

，

帮助理财人士获得长期稳定的
现金流

，

并以多种缴费年限与生存保险金
领取比例的配合

，

满足投保人短期消费需
求和中长期理财需求

。

此外
， “

财富定投
”

的分红方式为增额
分红

，

使投保人可享受到分红带来保险金额的
上涨和生存保险金的增加

。

起大早赶晚集券商定向理财陷入困局
证券时报记者

游芸芸

券商定向理财业务， 在券商资管

业务中具备起步快、手续简捷，客户沟

通更直接等诸多优点，但记者对深圳、

上海、北京三地多家券商调查后发现，

剔除企业年金和担任投资顾问的理财

产品规模外， 国内券商中定向理财最

高资金规模约 3 亿元、 最低则不足

2000万元。显然，单个券商定向理财业

务规模和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集

合理财业务规模相去甚远。

为何定向理财业务规模如此之

低？ 这个问题近两年来一直困扰着多

位券商资管负责人。

投入产出比低

2004

年

9

月， 由于历史上的违规

委托理财， 监管部门发文禁止券商资

产管理业务接受个人客户，券商定向理

财业务只能面对机构开展。 直到三年后

的

2008

年

7

月，《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业务实施细则

(

试行

)

》正式施行，券商

定向理财业务才得以重新全面开闸。

在个人业务开闸前，除中信、中金

因持有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资

格， 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年金受托资

金规模外， 其他券商的机构业务规模

一直不大。 券商人士分析，因机构客户

多为国有企业， 这些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资本市场需遵守一定限制。 更重要

的是， 国有企业的理财风险承受能力

很弱， 由此这些企业在清理历史遗留

问题后大多选择比较稳健的理财方

式，如投资债券或者货币性理财品种。

“这种近乎于保底的风险偏好，券

商定向理财业务很难满足。 ”某上市券

商资管负责人指出。 据他透露，其所在

的券商的定向理财业务客户构成中，

机构客户的资金规模不到

50%

。

而

2008

年个人业务的正式全面启动

让多数券商人士憧憬多多。 “若管理

10

个

亿资金， 每年仅管理费一项就能超过千

万。 ”多位券商资管负责人均曾如此盘算。

如今，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

多数券业人士对定向理财业务的态度

趋于“平静”。 部分集合理财规模较大

的券商， 在主观上甚至有些放弃定向

业务。 “业务重点放在集合理财业务

上，定向业务有客户就做，我们不花大

精力去争取。 ”上海某大型上市券商资

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信心满满

的券商提不起兴趣呢？ 据记者多方采

访，投入产出比太小是一大主因。

某受托管理规模排名前三的券商

资管负责人对此直言不讳：“服务

1000

万元和

1

个亿的客户流程相同， 都需

要前期多轮的接触才能签订协议，此

后还要配以专门的投资经理进行沟

通。 和一只几十亿的集合理财产品相

比，精力付出并不少。 ”

而在收入上，二者却相差极大。 在

集合理财产品审批加速后， 部分产品

除可收取管理费外， 收益超过一定比

例还将获得业绩报酬。 就此，国内少数

大型券商通过集合理财一项业务在

2009

年的净利润就超过亿元。

而定向理财虽然也可分成， 但规

模较小，收入不足集合理财的

20%

。 很多

券商出于收入最大化的考虑，义无反顾地

将资源大比例倾向于集合理财业务。

此外， 现阶段国内投资者专业知

识、投资需求大幅提升，对理财服务的

要求也相应提高。 北京某大型券商资

管负责人表示， 部分客户了解投资经

理的操作策略越发频繁， 并要求券商

随时披露持仓情况。 “私募遇到的客户

质询问题，券商也可能碰到，比如市场

大跌， 会有客户打电话问投资经理为

何没有减仓。 ”

上述负责人认为， 投资者对投资

过程的过分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干

扰了投资经理的投资行为， 进而影响

了投资结果。

同样是出于这个因素， 另一家位于

深圳的券商也坦陈：“近期公司准备将定

向理财门槛提高至

3000

万元，部门的人

工和精力有限， 若资金门槛太低服务质

量可能打折，对客户和品牌都不利。 ”

僧多粥少竞争加剧

与此同时， 券商所期待的大客户

资源似乎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多。 中登

公司数据显示， 截至

2009

年末，

A

股

自然人账户市值在

1000

万元以上的

人数为

18468

个， 市场占比为

0.04%

；

而在

2010

年

1

月底，

1000

万元以上的

自然人账户为

16934

个，占比

0.03%

。

“股市调整使得

1000

万元以上潜在

个人客户资源不断 ‘流失’， 可选择更少

了。 ” 深圳一家券商资管负责人笑称。

有报告显示，愿意投入

1000

万元

以上资金进入股市的个人投资者，相

当部分个人总资产大都在

5000

万元

以上，其中很多人拥有股市投资经验。

换句话说，对这些人而言，理财需

求可以自己解决。 而余下的有理财需

求的“大户”们，面对的理财机构众多，

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以及银行，这

更加剧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 券商主要竞争对

手私募基金近几年发展迅速， 尤其随

着一批拥有公募基金投资经验的投资

人加入，私募行业竞争力大增。

除此之外，市场原因成为部分券商

所总结的外在因素之一。 “

2006

—

2007

年的牛市时，券商不能开展个人定向理

财业务，而

2008

年开闸以来，市场基

本处于调整状态， 没有较好的市场条

件， 定向理财业务短时间突破难度不

小。 ”有券商资管负责人表示。

托管的苦恼

今年

2

月初， 中国证券业协会下发

的一则针对规模较小资管业务客户资产

是否可托管至中登公司的调查， 让券商

定向理财的资金托管问题再次被提及。

记者获悉，托管银行针对定向理

财专户除配以系统支持外， 还需配备

专门人员对其进行日常维护、估值和清

算。相比一个规模在几亿元或几十亿元

的集合理财账户托管，所耗费人力和精

力相差无几。就算费率按行业最高托管

费率

2.5‰

计算，一个

1000

万元的账户

年托管费率也仅为

2.5

万元。

某上市券商资产管理负责人表

示：“几万元对于银行来说， 投入产出

比较低， 很难期望银行有多高的积极

性。 ”为保证基本收入，部分银行设置

了托管资金最低门槛。 据记者了解，某

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就将专户的年托

管费最低门槛定为

10

万元， 以

2‰

的

行业托管费率计算， 专户规模须在

5000

万元以上。

大多数券商表示， 银行的高托管

门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券商定向理

财资金门槛的“被提高”。

相比大型券商， 部分中小券商的

日子更加难过。 深圳一家中小券商相

关人士表示， 该公司因集合理财业务

尚未开展，定向理财资金门槛设为

100

万元，但去年愿意托管的银行很少，让

他非常犯难。

所幸局面正在逐步改善。据记者了

解， 部分中小银行为争取客户资源，

已将托管专户资金规模大幅降低。

南方某股份制商业银行近日便表

示， 最低可托管

100

万元的定向理

财专户。

记者了解到，国内大

部分券商资产管理中的

定向理财业务规模多在

1-2 亿元之间， 部分中

小券商规模不足 5000

万。 多位券商资管负责

人指出， 投入产出比

低、竞争加剧以及托管

费率较高等因素是制

约该项业务规模增长的

主要原因。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

差距让多数券业人士对

定向理财业务的态度趋

于“平静” 。部分集合理

财规模较大的券商，在

主观上甚至有些放弃定

向业务。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通过本公司

“鼠来宝”网上基金平台进行网上交易的客户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１

）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

四、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鼠来宝”网上基金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购买上述适用基金将执行如

下费率标准：

１

、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进行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７０％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对于通过网上定期定额购买前端申购费率基金，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

率的

４０％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２

、持有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借记卡进行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８０％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３

、持有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和地方商行农信社借记卡进行

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４０％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地方商行农信社包括杭州市商业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长沙市商业银行、富滇银行、顺德农村信

用社、南京银行、温州银行、金华市商业银行、济南市商业银行、鄞州银行、石家庄市商业银行、烟台市商业

银行和德州市商业银行等银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将根据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完善“鼠来宝”网上基金平台，扩展在线支付

银行卡种类，具体方案将会在本公司网站上及时公布。

２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易的相关业务

规则和指南等相关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３

、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谨慎投资。

４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办理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本公司基金网上交易相关情况：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等相关文件，并确保完全

遵守其规定。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避免损失。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

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及赎回业务的公告

《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正

式生效。 根据《基金合同》、《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开始办理

申购及赎回业务（本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１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

理人”），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及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查阅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一、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６８

号中建大厦

１５

楼（邮编：

２００１２２

）

法定代表人：李锡奎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支持网上交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直销业务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８９８１ ／

（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８５１９

（机构服务专线）

／

（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８５０７

传真交易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８９８５

联系人：何玶、郑夫桦、张鸿

（

２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

６

号

Ａ－Ｆ

座

３

楼（邮编：

１０００４５

）

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０６１３０８ ／

（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０１７９０６

联系人：傅庚、李海文

（

３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

６

号

Ａ－Ｆ

座

３

楼（邮编：

１０００４５

）

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０６８７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０１７９０６

联系人：郑锋

（

４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水荫路

２

号华信大厦东座

９

楼

１２

房（邮编：

５１００７５

）

电话：（

０２０

）

３７６０２２０５

传真：（

０２０

）

３７６０２３８４

联系人：连少铃

（

５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２４０７

室（邮编：

５１８０００

）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０７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０７５９９

联系人：易宇宁

（

６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３１０

号恒运大厦四层（邮编：

１５０００１

）

电话：（

０４５１

）

５３９０２２００

传真：（

０４５１

）

５３９０５５２８

联系人：孙永林

（

７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

１

号新世纪广场

Ｂ

座

８０５

室（邮编：

２１０００２

）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６７１２９７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５２３７２５

联系人：郭森慧

２

、网上直销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平台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鼠来宝）。

３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基金代销指定营业网点。

４

、场内代销机构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等业务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具体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公布名单为准。

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事项，请以

各销售机构在当地媒体上刊登的公告或各销售网点的公告为准。

若增加新的直销网点或者新的代销机构，本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二、申购及赎回业务安排

（一）申购及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基金开放日，投资者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时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

间（目前为下午

３

：

００

）之前，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视为当日的交易申请；如果投资者提出的申购、赎回申

请时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之后，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视为下一开放日

的交易申请。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

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二）申购及赎回的数额限制

１

、场外交易时，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

直销机构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申购业务不受直销机构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场内交易时，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且每笔申购金额必须是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同时单笔申购最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

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

、场外交易时，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

份基金份额；场内交易时，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

份基金份额，

同时赎回份额必须是整数份额，并且单笔赎回最多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若某投资者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

５０

份或其某笔

赎回导致该持有人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

５０

份的，投资者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否则将自动赎回。

４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

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５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

除外。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

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申购费和赎回费

１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

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２０％

５０

万元
（

含
）

－２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２００

万元
（

含
）

－５００

万元
０．４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１０００

元
／

笔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

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２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０％

１

年
（

含
）—

２

年
０．４０％

２

年
（

含
）—

３

年
０．２０％

３

年
（

含
）

以上
０

注：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

相关手续费。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将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三、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开放日常申购业务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各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基金

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四、投资者亦可通过登录本公司网站或联系本公司客服中心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五、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


